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局2025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5年，在区委、区政府和天津市统计局的领导下，区统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决策部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总目标，依法履行政府统计职能。
一、主要举措和成效
1.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纳入各支部学习内容。组织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组织执法人员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培训。
2.强化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联合区委组织部建立滨海新区领导干部统计造假问题线索沟通联络机制，进一步健全统计监督制度体系。
3.发挥统计执法检查利剑作用。制定2025年统计执法检查工作方案，“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工作计划。截至目前，共检查11家单位，未发现统计违法行为。
4.持续加大统计执法监督力度。完善统计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行政执法案件立案查处工作制度。开展统计执法案件评查。组织骨干力量考取统计执法证，进一步充实了执法人员力量。
5.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在区委党校开展 “深入学习贯彻统计法、奋力谱写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宣讲；结合天津市统计督察整改、执法检查、统计年定报培训、统计开放日等开展统计普法，实现普法全覆盖。
二、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
    局主要负责同志认真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抓好法治建设的重大问题、重点环节、重要任务，有效推动各项工作开展。2025年，召开局党组会、局长办公会、专题会等会议研究统计法治工作要点，天津市统计督察整改、国家统计督察迎检、统计造假专项整治“回头看”等法治相关工作，及时解决法治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带头学法用法普法，发表统计法治工作署名文章。
三、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1.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待进一步学深学透。学习主动性不够，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还有差距。
2.统计监督协同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其他部门开展协同配合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经验还需在实践中丰富。
3.统计法治宣传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普法形式创新不足，工作成效与法治建设目标尚有差距，普法效果还需要增强。
四、下一年度主要工作安排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托网上学法用法考试系统、干部在线平台，运用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等，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领会。
2.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统计局要在推动多部门正式联合发文确立规范化监督协同机制的基础上，切实推动监督协同工作开展。
3.提高普法工作实效。持续做好统计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有针对性地从领导干部、统计人员、统计调查对象等层面，加强统计普法宣传教育。
4.加强统计执法能力建设。开展年度案卷评查，做好日常统计执法监督工作和法制审核工作。组织执法人员参加统计执法业务培训。
5.推进统计诚信建设。全面落实天津市统计局诚信建设相关要求，开展统计信用承诺书签署工作。
6.全面落实统计督察整改。按照国家统计局、天津市统计局统计督察整改工作要求，切实推进全区的统计督察整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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